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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內甜味劑規例》

( 第 132 章第 55 及 143 條 )
 
 

[1970 年 1 月 1 日 ]
(格式變更 ——2019年第 4號編輯修訂紀錄 )

1. 引稱

本規例可引稱為《食物內甜味劑規例》。

(2003年第 225號法律公告 )

2. 釋義

在本規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
航空過境貨物  (air transit cargo) 指在進口及托運出口時均是以

飛機運載的過境物品； (2000年第 29號第 5條 )
航空轉運貨物  (air transhipment cargo) 具有《進出口條例》( 第

60 章 ) 第 2 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2000年第 29號第 5條 )
售賣  (sell) 包括為出售而展示、要約出售或為出售而管有；

甜味劑  (sweetener) 指任何帶甜味的化合物，但不包括糖或其
他碳水化合物或多羥醇； (2003年第 225號法律公告 )

過境物品  (article in transit) 具有《進出口條例》( 第 60 章 ) 第 2
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2000年第 29號第 5條 )

碳水化合物  (carbohydrate) 指只含有碳、氫及氧的物質，其中
氫及氧的比例與水的氫及氧的比例相同；

機場貨物轉運區  (cargo transhipment area of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具有《進出口條例》( 第 60 章 ) 第 2 條
給予該詞的涵義； (2000年第 29號第 5條；2019年第 4
號編輯修訂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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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  (sugar)指任何可溶解於水中的帶甜味碳水化合物物質。 (2019
年第 4號編輯修訂紀錄 )

(2019年第 4號編輯修訂紀錄 )

3. 限制出售與使用甜味劑

 (1) 任何人不得售賣、託付、交付或輸入任何非附表內所指
明的甜味劑以供人食用。

 (2) 任何人不得售賣、託付、交付或輸入任何含有非附表內
所指明的甜味劑並擬供人食用的食物。

(2003年第 225號法律公告 )

3A. 對航空過境或航空轉運貨物的適用

 (1) 如第 3 條所述的甜味劑或食物屬航空過境貨物或航空轉
運貨物，則該條不適用於該甜味劑或食物的輸入；但如
該甜味劑或食物自其被帶進至運出香港的期間內被移離
機場貨物轉運區，則為施行該條 ——  (2003年第 225號
法律公告 )

 (a) 該甜味劑或食物須當作是在被移離該區時輸入的；
及

 (b) 將該甜味劑或食物作為航空過境貨物或航空轉運貨
物而帶進香港或致使該甜味劑或食物被如此帶進香
港的人，須當作在該甜味劑或食物被移離該區時是
輸入該甜味劑或食物的人，

最後更新日期

19.9.2019

《食物內甜味劑規例》

3 
第 132U 章 第 3 條

經核證文本



而除非是在 (a) 或 (b) 段所指的範圍內，第 3 條須在猶如
本款不曾制定的情況下具有效力。

 (2) 在檢控某人犯第 4 條所訂的罪行的法律程序中，如 ——
 (a) 該法律程序關乎輸入第 3 條所述並屬航空過境貨物

或航空轉運貨物的甜味劑或食物；及

 (b) 控方需證明該甜味劑或食物自其被帶進至運出香港
的期間內被移離機場貨物轉運區，

則該人如證明他已採取所有合理步驟和已盡了合理的努
力以避免該甜味劑或食物被如此移離該區，則可以此作
為免責辯護。

 (3) 在任何法律程序中，凡第 (2) 款所訂的免責辯護涉及一項
指稱，謂該罪行的發生是 ——

 (a) 另一人的作為或過失所致；或

 (b) 倚賴另一人所提供的資料所致，

則被告如沒有法院的許可，不得引用該免責辯護，但如
被告於聆訊該法律程序前 10 天或之前，已向檢控人送達
書面通知，提供被告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i) 該作為、過失或資料的一切詳情，

則屬例外。

 (4) 任何人如擬引用第 (2) 款所訂的免責辯護，而所據的理由
是他倚賴另一人所提供的資料，則除非他證明有鑑於整
體情況，尤其是在顧及以下事宜後，倚賴該資料實屬合
理，否則不得引用該免責辯護 ——

 (a) 他為核實該資料而已採取的步驟，及為核實該資料
而理應已採取的步驟；及

 (b) 他是否有任何理由不相信該資料。

(2000年第 29號第 5條；2003年第 225號法律公告 )

最後更新日期

19.9.2019

《食物內甜味劑規例》

5 
第 132U 章 第 3A 條

經核證文本



4. 罪行及罰則

任何人違反第 3 條的任何條文，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
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

(1983年第 299號法律公告；1987年第 328號法律公告；1996
年第 177號法律公告 )

5. 提出法律程序時可用的名義

在不損害與檢控刑事罪行有關的其他成文法則的條文，以及
在不損害律政司司長關於檢控刑事罪行的權力的原則下，就
本規例所訂罪行而作出的檢控，均可以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的名義提出。

(1997年第 362號法律公告；1999年第 78號第 7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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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 第 3 條 ]

經准許的甜味劑

1. 醋磺內酯鉀

2. 縮二氮酸基酰胺

3. 天冬酰胺

4. 天冬酰胺 - 醋磺內酯鹽

5. 環己基氨基磺酸 ( 和鈉、鉀、鈣鹽 )

6. 糖精 ( 和鈉、鉀、鈣鹽 )

7. 三氯半乳蔗糖

8. 索馬甜

9. 紐甜 (2010年第 61號法律公告 )

10. 甜菊醇糖苷 (2010年第 61號法律公告 )
(附表由 2003年第 225號法律公告代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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